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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 2023 年 10 月 30 日从重庆金果源

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分部购进“ ”鲜

龙眼 150 件（6 盒/件、1kg/盒规格包装）。

到货后发现有 15 件货内外包装损坏，无

法继续销售，当事人未经重庆金果源实业

有限公司同意，从市场废品收购站以 1 元

一套的价格购进“ ” 鲜龙眼标签和

包装盒 86 套，对损坏的 “ ”鲜龙

眼二次包装整理成 86 盒进行销售。案发

时，销售现场剩余“ ”鲜龙眼水果

68 盒，电脑台账显示已销售 18 盒,销售

价格为 13 元/盒，违法经营额合计 1118

元。当事人无法提供合法的商标标签来

源。经重庆金果源实业有限公司鉴定上述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

十条第二款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

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

停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

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伪造注册

商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

以上的，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

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

营额不足五万元的，可以处二十五万

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

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，应当从重处罚。销售不知道是侵

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

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

2024 年 01 月 18

日，我局向当事人

送达了西市监处

罚〔2024〕0041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，

当事人应在收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缴

纳罚款。到期不缴

纳罚款的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的规定，

本局（队）将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百

分之三加处罚款，

并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2024 年

01 月 26

日



“ ” 鲜龙眼水果为侵权商标商品，

当事人对鉴别结论无异议。

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

售。”之规定，为维护商标权利人的利

益，责令改正，并建议对当事人作出

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 3000 元；

没收 “ ”鲜龙眼商标标签及包

装盒 68 个


